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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@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，可透過行動裝置

同步接收最新會計、稅務、公司法等訊息。 

 德光官網 https://www.tktcpa.com.tw 

 歡迎使用諮詢 email: cpa@tktcpa.com.tw 或德光 LINE@一對一諮詢。 

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，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： 

            https://line.me/R/ti/p/%40fmi8206j 

 

《官方稅務新聞》 

1. 
營業人讓與再生能源憑證，係屬銷售勞務，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
http://bit.ly/36w9F8g 

2. 
已納菸酒稅的菸酒因變質損壞申經銷毀核准者，得申請退還原納菸酒稅 
http://bit.ly/2PEeNQW 

《報章稅務新聞》 

1. 
列報佣金支出 留意二重點 
http://bit.ly/2PLTsoO 

2. 
移轉訂價 合約明訂交易條件 
http://bit.ly/2EeygSU 

3. 
車主過世 繼承人要繳牌照稅 
http://bit.ly/2YGUx5j 

4. 
申報員工旅遊費 節稅有撇步 
http://bit.ly/35j2AYf 

5. 
家人過戶土地 土增稅可享一生一次優惠 
http://bit.ly/2LNxOz4 

6. 
贈房給子女 怎麼稅才省錢？ 
http://bit.ly/2PJb70l 

7. 
尾牙獎品進貨收據 不可抵營業稅 
http://bit.ly/2PLTWeC 

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

地址︰台北市民生東路 2 段 172 號 11 樓 

TEL︰2516-7989    FAX︰2506-6189 

日期︰108.12.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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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德光電子報 
〈稅務、會計及公司法令〉 
  

  T. K. TSAI & CO., CPA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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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營業人讓與再生能源憑證，係屬銷售勞務，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

【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-2019/12/13】 

 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營業人讓與再生能源憑證（銷售綠電）行為，係屬

銷售勞務的範疇，應就其銷售額依法課徵營業稅。 

  該局說明，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（再生能源憑證

供給者）為配合推廣再生能源利用，降低溫室氣體排放，依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

證實施辦法」規定，得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（以下簡稱憑

證中心）申請核准並發給發電設備查核報告，該等業者以其發電設備累計之發電

量每達 1,000度，憑證中心即核發 1張電子憑證；取得前揭電子憑證之再生能源

憑證供給者得依規定申請讓與需求者，且憑證讓與以 1次為原則，經「使用」或

「宣告」後之憑證不得讓與，其讓與憑證予需求者所取得的收入，係屬銷售勞務

的行為，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繳納營業稅。 

  該局舉例，甲公司於 108年 9月取得憑證中心核發的再生能源憑證計 78張，

並將前揭憑證以每張新臺幣（下同）2,000 元的價格讓與乙公司，甲公司讓與再

生能源憑證所取得的 156,000 元（78 張×2,000 元）勞務收入，應依規定開立三

聯式統一發票給乙公司，並依法報繳營業稅。 

  該局呼籲，營業人向憑證中心申請讓與再生能源憑證所取得之勞務收入，如

有未依規定報繳營業稅者，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的調查人員

進行調查前，自動補報繳所漏款並加計利息者，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

定免予處罰。 

 
2. 已納菸酒稅的菸酒因變質損壞申經銷毀核准者，得申請退還原納菸酒稅 

【財政部臺北國稅局-2019/12/12】 

 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已納菸酒稅的菸酒，因故變質損壞或品質不合政府

規定標準經核准銷毀者，得申請退還原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。 

  該局說明，依菸酒稅法第 6條規定，已納菸酒稅之菸酒，如因故變損或品質

不合政府規定標準經銷毀者，得退還原納菸酒稅。另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 37 條

規定，已稅菸酒因變質損壞或品質不合政府規定標準者，得將存置地點、處理方

法及日期，申請貨物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派員會同銷毀或回爐後，向海關或產製

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退還原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。 

  該局進一步說明，菸酒之產製廠商或進口業者如有已稅菸酒因故變質損壞或

品質不合政府規定標準申請銷毀者，應檢附「國內產製應稅貨物或菸酒變質損壞

銷毀申請書」或「進口應稅貨物或菸酒變質損壞銷毀申請書」、「海關核發之進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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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書（經海關核章之進口報單）」、「銷毀菸酒之存貨明細帳及進銷存明細帳」、

「繳款書或相關稅捐繳納證明文件」等，向存放菸酒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會

同銷毀並經核准後，才可向產製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或進口海關申請退還原

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。 

  該局呼籲，菸酒產製廠商或進口業者如對已稅菸酒因故變質損壞或品質不合

政府規定標準，申請銷毀及申請退還原納菸酒稅作業仍有疑義者，可撥打免費服

務電話 0800-000-321洽詢。 


